达州市社会福利院

房屋产权面积测绘邀标文件

2022年01月06日

达州市社会福利院

房屋产权面积测绘邀标邀请

为了给达州市社会福利院房产办理不动产权证，现面向社会公开邀标进行房屋产权面积测绘，欢迎符合条件的投标人参加投标。具体邀标内容如下：

一、概况

1.项目名称：房屋产权面积测绘

2.内容：对达州市社会福利院的房产，运用测绘仪器、测绘技术、测绘手段来进行权属状况、位置、数量、质量等的专业测绘，并出具测绘报告，达到办理不动产权证的最终目的。

3.服务地点：达州市社会福利院房产所在处。

4.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5.招标形式：邀请招标。

6.工期：15个日历天。

8.质量要求：资料满足办理不动产权证相关条件，成果符合《房产测量规范》《四川省房产测绘实施细则》等相关规范要求。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本次招标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7、根据项目提出的特殊条件；

8、具有房产测绘资质，测绘人员要有职业资格证书。

三、报名时间、地点及要求

1.报名时间：2022年01月06日（上午9：00—11：00，下午14：30—17：00）。

2.报名地点：达州市社会福利院后勤办公室。

3.报名要求：投标时投标人需提供以下资料：

（1）报名时应提供工商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相关证照（三证合一）或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企业法人身份证复印件资质证书复印件等。（以上证件复印件均盖公司鲜章）

（2)受委托人报名需持有法人委托书（委托书为原件并加盖公司鲜章）、受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司鲜章）。

 四、获取邀标文件

请有意参加本项目竞争的申请人，在达州市社会福利院后勤办公室报名时领取邀标文件。 

五、投标时间、地点及要求

1.投标时间：2022年 01月13日上午10：00。

2.投标地点：达州市社会福利院院内小会议室。

六、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肖在波 

联系电话：18481913187                                                  

                                    达州市社会福利院

                                    2022年01月06日

                     投标人须知

一、投标人须知附表

	序号
	条款名称
	说明和要求

	1
	最高限价
	2.72元/平方米。超过最高限价的投标为无效投标。

	2


	评标方法
	最低价评分法 

	3
	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
	☑不接受   □ 接受，应满足下列要求：/         

	4
	考察现场、标前答疑会
	投标单位认为有必要，可自行前往，有关费用由投标人负责。



	5
	现场演示
	☑无    □有，请投标人自行准备现场演示所需设施。



	6
	投标有效期
	开标后60天。

	7
	合同分包
	☑不允许      □允许，   应满足         要求

	8
	邀标文件的解释
	本邀标文件的最终解释权由招标达州市社会福利院享有。


二、总则
1、适用范围。本邀标文件仅适用于本次邀标招标项目。

2、合格的投标人应具备以下条件：

   （1）本邀标文件“邀标邀请”第二条规定的条件；

   （2）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政策制度；

3、投标费用。投标人参加投标的有关费用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4、确定邀请参加邀标招标的投标人数量和方式

（1）发布公告邀请不少于3家符合相应资格条件的投标人参与邀标招标。

（3）信息发布：达州晚报和达州市民政局网上张贴发布。
 三、邀标文件

（一）邀标文件的构成

1、邀标文件投标人准备响应文件和参加投标的依据，同时也是邀标的重要依据，具有准法律文件性质。邀标文件用以阐明本项目所需的资质、技术、服务及报价等要求、投标与邀标程序、有关规定和注意事项以及合同主要条款等。本邀标文件包括以下内容：

（1）邀标邀请

（2）投标人须知
（3）投标人应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

（4）招标项目技术、服务及其他要求
（5）邀标程序、方法和标准
2、投标人应认真阅读和充分理解邀标文件中所有的事项、格式条款和规范要求。投标人没有对邀标文件全面做出实质性响应是投标人的风险。

（二）现场考察

1、根据邀标项目和具体情况，投标人认为有必要，可自行进行现场考察。

2、投标人考察现场所发生的一切费用由投标人自己承担。
四、开标和成交

（一）开标

1、招标人在邀标文件规定的时间和地点组织公开开标，投标人须派代表参加并签到以证明其出席。

2、开标会主持人按照邀标文件规定的开标时间宣布开标，按照规定要求主持开标会。开标将按以下程序进行：

（1）投标截止时间前投标人完成签到。

（2）宣布开标会开始。开标时间到，主持人宣布开标会开始并致辞，当众宣布参加开标会的单位和人员，根据“投标人签到表”宣布参加投标的投标人名单。宣布会场纪律和有关注意事项。

（3）由投标人实行现场报价。

（4）开标。根据现场最低报价确定中标人。

（5）宣布开标会结束。

（二）中标通知书

1、中标通知书为签订合同的依据，是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

2、中标通知书对招标人和中标投标人均具有法律效力。中标通知书发出后，招标人改变成交结果，或者中标投标人无正当理由放弃成交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五、签订及履行合同和验收

（一）签定合同

1、中标投标人应在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5日内，依据邀标文件与招标人签订合同。

2、招标人和中标投标人之间约定的权利义务，不得改变邀标文件的规定要求。

3、中标投标人拒绝与招标人签订合同的，招标人可以按照评审报告推荐的成交候选投标人排序，确定下一位中标候选投标人为中标投标人，也可以重新开展邀标招标。

 （二）履行合同

招标人和中标投标人签订合同后，合同双方应严格执行合同条款，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保证合同的顺利完成。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发生合同纠纷，合同双方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也可向有关部门投诉。

（三）验收

   履约验收工作由招标人按国家相关规定执行。

六、支付服务费
招标人在项目验收合格后，按合同约定和有关财政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向中标投标人支付服务费用。

七、投标纪律要求

1、投标人不得具有的情形

投标人参加投标活动不得有下列情形：

（1）提供虚假材料谋取成交；

（2）采取不正当手段诋毁、排挤其他投标人；

（3）与招标人、其他投标人恶意串通；

（4）向招标招标单位、业主代表、专家小组成员行贿或者提供其他不正当利益；

（5）拒绝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或者向监督检查部门提供虚假情况。

有(1)-(4)项情形之一的投标人，成交无效。

邀标程序、方法和标准

一、资格性审查

    业主代表及专家小组对递交响应文件的投标人进行资格审查，确定参加邀标的投标人名单。

投标人资格审查应以有关法律、法规和邀标文件为依据，审查范围不能超过法律法规和邀标文件中投标人的资格条件要求。业主代表及专家小组资格审查过程中，其成员对供应商资格是否符合规定存在争议的，应当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处理。

二、现场报价

资格性审查结束后，业主代表及专家小组应当要求所有实质性响应的投标人在规定时间内进行一轮现场报价。

1、投标人应在规定时间进行现场报价（房产不区分商业、办公、住宅，按均价进行报价）。现场报价不得超过最高限价2.72元/平方米，现场报价不得超过上次最低报价，在业主代表及专家小组指定地点填写报价单递交工作人员，由工作人员收齐后集中交业主代表及专家小组。

2、投标人提交的报价单须签字或加盖公章确认，否则无效。投标人为法人的，应当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代理人签字确认。

3、业主代表及专家小组认为，排在前面的成交候选投标人的最低投标价不合理或者低于成本，有可能影响工程质量和不能诚信履约的，业主代表及专家小组可以取消该投标人的成交候选资格，按顺序由排在后面的成交候选投标人递补，以此类推。

三、邀标项目报价要求

1、投标人报价为每平方面积单价。

2、投标人的报价是投标人响应邀标项目要求的全部工作内容的价格体现，包括投标人完成本项目所需的一切费用。

3、投标人所提供的报价不得高于市场平均价，也不得恶意低价（低于国家相关文件规定）。否则，投标人的响应文件将作为无效投标处理或者取消其成交资格。

四、确定中标人

    业主代表及专家小组依据投标人最低报价确定中标人。



